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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互联网的普遍应用，我国法院大力推行电子送达，有效地提升了送达效率和节约了诉讼成本。但

受制于诸多因素，目前电子送达仍存在着制度缺陷和实践不规范的情形。律条文中对于该制度的规定

并不具体，可操作性极低，呈现出立法原则化的现象，后续推出的司法解释和司法意见也未能扭转这

一现象。为使电子送达制度得到更好的发展，有必要对电子送达制度进行全面地系统化地研究，改进

该制度的立法方面，完善该制度的理论方面，以使其在法院采用电子送达时起到指导作用。应在立法

中明确传统送达与电子送达的关系，保障当事人的程序参与权，确定合理的确认收悉标准以及制定合

理的操作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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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widespread application of the Internet, Chinese courts vigorously promote electronic 
service, which effectively improves the service efficiency and saves litigation costs. However, due 
to many factors, there are still system defects and irregular practices in electronic delivery. The 
provisions of this system in the legal provisions are not specific, and the operability is extremely 
low, showing the phenomenon of legislative principle. Subsequent judicial interpretations and 
judicial opinions have failed to reverse this phenomenon. In order to make the electronic service 
system develop better, it is necessary to study the electronic service system comprehensively and 
systematically, improve the legislation and theory of the system, so that it can play a guiding role 
when the court adopts electronic servi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ditional service and elec-
tronic service should be made clear in legislation, the parties’ right to participate in the procedure 
should be guaranteed, the reasonable standard of confirmation of receipt should be determined, 
and the reasonable operating norms should be formul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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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我国 2012 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从立法上确立电子

送达制度后，电子送达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应用日益增多，地位也日益重要。当前，虽然电子送达在提

高送达效率和节约诉讼成本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着一些不足。本文从立法和司法的角度对电

子送达制度进行研究，分析我国电子送达制度存在的问题，探讨如何完善现行电子送达制度并使其得以

更好的发展，从而更好地发挥电子送达制度的积极作用，充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2. 我国电子送达制度存在的问题 

2.1. 电子送达与传统送达的关系不明确 

我国民事送达采取直接送达方式为主，其他送达方式为辅的送达模式。传统送达方式有直接送达、

留置送达、委托送达、邮寄送达、转交送达、公告送达六种，且在适用上形成了先后顺序。2012 年修订

的《民事诉讼法》第 87 条将电子送达规定为一种独立的送达方式，并放置在直接送达和留置送达之后、

邮寄送达之前。笔者认为，目前电子送达方式的适用顺位不够合理，有悖于设立电子送达制度的初衷。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 85 条规定“送达诉讼文书，应当直接送交受送达人”，除了直接送达之外的送达

方式仅是对直接送达的一个补充，在顺序上具有天然的后位性[1]。法院首要适用的送达方式为直接送达，

受送达人或者他的同住成年家属拒绝接收诉讼文书才能适用留置送达，直接送达和留置送达均无法送达

时才能适用电子送达。有观点认为，电子送达的顺位应该排在直接送达之后留置送达之前，但这面临一

个问题，如果将“直接送达失败”作为适用前提，那么电子送达的适用要件就会增加至四个[2]。如果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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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有效证明就直接适用电子送达是不符合法律规定，有违正当程序。在司法实践中，许多法院在送达前

会依职权询问当事人是否同意采用电子送达，在得到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会不经过直接送达而直接采用

电子送达。这种做法实际上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剥夺了当事人通过直接送达方式获取诉讼文

书的权利。另外，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采用电子送达需要当事人同意并书面确认，但司法实践

中法院在很多情况下未经当事人书面确认就采取电子送达方式，这种做法无疑更是不符合法律的规定。

因此，如何协调电子送达与传统送达方式的适用顺序是立法者需要考虑的。 

2.2. 电子送达中当事人的程序参与权缺乏保障 

电子送达与传统送达方式最显著的不同在于电子送达给予了当事人程序参与权。我国是典型的职权

主义送达模式，在电子送达出现前，送达由法院决定，法院有完全的主动权，当事人只是被动接受。电

子送达的适用需要当事人的同意并书面确认，我国法院目前采取的方式是要求当事人在送达地址确认书

中予以同意或确认，当事人的权利仅仅是在“同意采用电子送达”前打钩，当事人一般不能选择采取何

种电子送达方式进行送达，也往往无法从送达地址确认书中获知电子送达的具体信息。当事人选择电子

送达方式后，往往会产生以下问题：第一，不知道法院会采取何种电子送达方式进行送达，不清楚法院

是采用短信或微信送达还是采用电子邮件或送达平台送达；第二，当事人在立案时没有选择适用电子送

达方式是否能在后续的诉讼程序中重新选择适用电子送达方式；第三，在一个案件中能否采用不同的电

子送达方式进行送达；第四，一审程序适用了电子送达方式是否意味着二审程序、再审程序和执行程序

均可以适用电子送达方式。如此看来，当事人在电子送达中处于被动地位，其参与权非常有限，这显然

不符合正当程序的要求。 

2.3. 电子送达的收悉确认标准设置不合理 

电子送达与传统送达方式的另一个重大区别在于送达收悉的确认标准。送达诉讼文书必须有送达回

证，当事人签署送达回证是送达成功的标志。传统的送达方式除了公告送达以外均采用书面送达回证来

证明送达时间，在直接送达中当事人签收送达回证即表示送达成功，在留置送达中由送达人员记录、拍

照、录像证明送达成功，在邮寄送达中以当事人签收邮件作为送达成功的标志，委托送达和转交送达的

送达成功标志与上述送达方式类似。电子送达发生于无纸化的虚拟空间，这就意味着无法使用纸质送达

回证来证明送达的成功，采用何种方式证明电子送达的收悉成了一个新的问题。《民事诉讼法》第 87 条

第 2 款规定：“以传真、电子邮件等到达受送达人特定系统的日期为送达日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 135 条“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到达受送达

人特定系统的日期，为人民法院对应系统显示发送成功的日期，但受送达人证明到达其特定系统的日期

与人民法院对应系统显示发送成功的日期不一致的，以受送达人证明到达其特定系统的日期为准”之规

定，更是作出了便利法院确认收悉的解释。对于送达成功的收悉标准，不论是传统送达还是电子送达，

我国采用的是到达主义。在传统送达中，当事人签收了送达回证后往往会立即阅读送达的诉讼文书，签

收送达回证和阅读诉讼文书这两个行为之间的时间差基本可以忽略不计。但是，我国对电子送达也采用

到达主义，但无需当事人确认，“一经发出即视为送达”。在电子送达中，送达的诉讼文书到达特定系

统的时间与当事人阅读诉讼文书的时间差是无法确定的，受很多客观因素影响如当事人的电子账户被盗、

当事人因外部条件无法及时查看诉讼文书等。如果当事人主张送达成功时间不同于法院对应系统显示发

送成功的时间，当事人需提供证明，无形中将未送达或送达逾期的证明责任转移给了当事人。由此可以

看出，《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对于电子送达均偏重提高送达效率和减少法院工作量，不合理地加

重了当事人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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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法院采用电子送达时过于追求效率 

在传统的六种送达方式中，直接送达具有绝对优先采用的地位，其他方式只是直接送达的补充方式。

虽然采用直接送达方式会增加送达成本和降低送达效率，但它能充分满足正当程序的要求。电子送达是

我国法院在职权主义送达模式下探索的一条能够降低送达成本、提高送达效率的送达方式，其出发点和

落脚点是为了提高送达的实效。但是，有些法院为了提高送达效率，在适用电子送达时出现了不规范的

做法：一是送达的诉讼文书缺失，法院只是直接简单的发个短信或微信给当事人，没有附起诉状副本或

证据等诉讼文书，这种做法显然不符合法律规定，易造成当事人误以为是诈骗信息而忽视；二是只送不

达，法院采取电子送达时存在“一送了之”的做法，没有关注当事人是否收到或看到相应的诉讼文书。

由于一些法院过于追求电子送达的效率，忽略了电子送达本身是为了更好地将诉讼文书送达当事人，没

有发挥电子送达应有的效果，对当事人的程序参与权产生了侵害的可能[3]。法院在适用电子送达时过于

偏重送达效率，只考虑采用何种方式更高效的进行“送”，这显然违背正当程序的要求。无论采取何种

送达方式，将诉讼文书送达当事人从而保障其应有的诉讼程序参与权才是法院送达的根本目的。 

2.5. 缺乏电子送达操作规范 

送达不仅关系到当事人的程序权利，还关系着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合法规范地送达诉讼文书对确保

诉讼程序顺利进行和有效保护当事人的程序权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虽然我国《民事诉讼法》和《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就电子送达作了规定，但这些规定显然比较

简略和原则，最高人民法院也未就电子送达制定操作规范，对于电子送达适用哪些案件、适用哪些诉讼

程序、适用哪些诉讼文书以及电子送达是优先于直接送达还是作为直接送达的补充等问题均没有作出明

确规定。由于缺乏具体的操作规范，各法院往往自行其是，这不可避免地造成电子送达适用上的混乱，

容易出现损害当事人程序权利的情形，导致一些当事人对电子送达缺乏信赖从而排斥电子送达，给电子

送达的推广带来了消极影响。 

3. 我国电子送达制度存在的问题之解决对策 

电子送达作为一种新型的送达方式，已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但由于电子送达在立法和司法实践

方面仍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影响了电子送达积极效用的发挥。为了确保电子送达制度更加完善，有必

要对现行电子送达制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解决。 

3.1. 明确电子送达与传统送达之间的关系 

虽然我国《民事诉讼法》将电子送达规定在直接送达和留置送达之后，但由于电子送达方式与传统

送达方式在送达载体、确认收悉方式等方面的不同，电子送达应当具有独立的地位，不应与传统送达方

式混为一谈。如果简单地将电子送达与传统送达进行捆绑，反而违背设置电子送达制度的初衷，阻碍电

子送达发挥其自身优势[4]。处理好电子送达与传统送达之间的关系，是解决电子送达适用顺位的前提。

对此，可以设置传统送达方式与电子送达方式之间的二元化结构，并由法院依职权询问当事人是否同意

适用电子送达。由于我国目前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网络发展水平也不同，在全国每个法院都推行

电子送达不具有可操作性。对于已经建立完备电子送达系统的法院，应当倡导优先适用电子送达，在不

能或者不宜适用电子送达时再依顺位适用传统送达方式。但是，为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法院应在

诉讼开始时依职权主动询问当事人是否同意适用电子送达，并详细告知当事人有关电子送达的具体方式

以及当事人需要承担的后果。如果当事人同意适用电子送达，则电子送达可适用于该案所有诉讼程序。

如果当事人不同意适用电子送达，法院就不能适用电子送达。即使当事人在程序开始时不同意适用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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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达，但在后续诉讼程序过程中，法院仍可在当事人主动要求适用电子送达或者经法院依职权主动询问

后当事人同意适用电子送达的情况下适用电子送达。 

3.2. 保障当事人的程序参与权 

目前，我国启用电子送达的方式是当事人在诉讼开始时在送达地址确认书中对同意适用电子送达方

式予以确认，采取的是明示的书面同意方式。如果当事人在送达地址确认书中作出了同意适用电子送达

的确认，则电子送达可以适用于案件全过程。不过，当事人仅仅通过送达地址确认书是无法了解电子送

达的具体内容，更无法看出传统送达与电子送达之间的区别。为了引导当事人积极适用电子送达方式并

充分保障当事人的知情权，应在送达地址确认书中告知当事人电子送达的适用条件、适用方式、适用效

果以及可能产生的后果、电子送达的优势、电子送达与传统送达方式的不同，从而使当事人对电子送达

有清晰的了解和判断，并在此基础上作出适用电子送达的选择，从而既保障当事人的知情权、诉讼参与

权等合法权益，又有利于电子送达在后续诉讼过程中的顺利适用。同时，法院应给予当事人选择具体电

子送达方式的权利，并要求当事人至少选择两种以上具体送达方式，以提高电子送达的适用率和实效性。 

3.3. 将当事人签收电子送达回证作为确认收悉的标准 

我国传统的送达方式采用当事人签收送达回执作为确认收悉的标准，但是电子送达却采用到达主义，

将法院发出诉讼文书的时间作为送达成功的标志。《民事诉讼法》第 84 条规定“送达诉讼文书必须有送

达回证，由当事人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收到日期，签名或者盖章”。现行法律对电子送达没有关于送达回

证的要求，剥夺了当事人确认收悉的权利，这显然不合理，也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 84 条的规定。笔

者认为，对于电子送达不应采用到达主义。如果法院通过电子送达平台进行电子送达，可以在该系统中

增加法院可知悉当事人已读邮件时间和当事人直接发送回执的功能。如果当事人不发送回执，可将当事

人已读邮件时间作为送达成功时间。如果法院采取电子邮件的方式进行电子送达，则当事人发送的回复

邮件可以作为送达回证[5]。为了防止出现当事人恶意拖延回复或不予回复的情况，可规定一个期限，如

发出邮件三天后未收到当事人的回复，则将发出邮件时间视为送达成功时间。由此，可保障当事人的诉

讼权利，使当事人享有完整的答辩、举证期间，也可以解决电子送达中存在的当事人恶意拖延的问题，

提高送达效率。 

3.4. 合理平衡电子送达的效率与实效 

法院在电子送达的全过程中应当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并且告知当事人其权利义务以及相

关事项。若法院在送达过程中出现失职行为或违法行为，根据正当程序的要求，当事人有权拒收受送达

的诉讼文书并有提出异议的权利。如果法院进行电子送达时一味追求工作效率，出现“一送了之”、只

送部分诉讼文书等做法，往往会导致送达不能。适用电子送达方式的重要目的是为了更快更准确无误的

将诉讼文书送达当事人，故法院在适用电子送达时必须更加重视电子送达的实效性，在送达效率和实效

性之间寻求平衡，在发挥电子送达提高送达效率这一优势的同时提升电子送达的实效，充分保障当事人

的诉讼程序参与权。 

3.5. 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电子送达操作规范 

为了发挥电子送达的作用，更好地推广电子送达，电子送达的操作规范是必不可少的。为了各个法

院自行其是，最高人民法院应当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操作规范，就以下内容作出明确规定：第一，电子

送达可适用于所有案件；第二，一审、二审、再审以及非诉程序都可以适用电子送达；第三，除判决书、

裁定书、调解书以外的诉讼文书均可适用电子送达；第四，只要当事人同意均可直接适用电子送达，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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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先适用直接送达；第五，当事人在同意电子送达时应留下两种以上的电子送达接收方式，法院在送达

时至少同时采用两种电子送达方式进行送达，以确保当事人收悉；第六，法院在发送诉讼文书三天后未

得到当事人回复的，应进行二次送达，且二次送达尽量采用不同于第一次的电子送达方式；第七，确认

收悉时间应以当事人发送电子送达回执的时间为准，不应采用“发出即为送达”的确认标准；第八，如

收到当事人发回的送达回执，法院可以缺席审判或按撤诉进行处理，如未收到当事人发回的送达回执，

则不可缺席审判或按撤诉进行处理；第九，在送达不能的救济方面，如因法院原因或者客观原因(如电力

中断、通信中断、网络系统故障、黑客或病毒攻击等)造成送达，法院应进行二次送达[6]，如因当事人自

身原因造成的送达不能应由当事人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制定了完善的电子送达操作规范，可以充

分发挥电子送达的作用，有效解决我国“送达难”问题。 

4. 结语 

电子送达是利用电子设备和互联网来实现诉讼文书送达的一种文书送达方式，这种信息化、电子化

的送达方式大大地降低了法院的送达时间以及送达成本，提高了送达效率，同时也给受送达人提供了便

利，降低了受送达人的诉讼成本，真正做到了司法为民。但是任何一个制度都会存在问题，电子送达制

度也不例外。电子送达在立法上仍然缺少较为细致的规定，但是笔者认为，在我国现有的立法基础上，

通过完善的立法设计，不断对电子送达的实践进行改进，电子送达能够日趋完善。在制度推行的同时，

切不可脱离实践，要结合实践不断地去调整，从而形成健全、高效、完善的电子送达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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